
與自由，不應因所屬社區、種族、宗敎、語言、性別或國 

籍而受差別待遇，但土裔賽人社區居民，向遭受嚴重 

歧視，而且在某些情況之下，其享受如水、電、郵政等 

公共事業之權利，均被有系統剝奪。 

儘管本人以前多次呼龥，共和國總統及其他當權 

之希裔人士並未採取任何行動，以保證憲法之再生。 

閣下已向在雅典出版的"To Vima"報再度證實， 

閣下已認爲賽普勒斯共和國憲法不再有效。閣下此一 

毫無法律基礎之態度，爲一違反憲法之新例證，同時 

亦與一九六四年三月0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8°相悖， 

因此一決議案認定，在秘書長指派之調解專員未獲可 

爲各方接受之解決辦法前，現行憲法應受尊重。在此 

情況之下，爲求終止業已導致數百人死亡及使土裔希 

裔賽人同受其苦之流血事件，本人謹在世界輿論之前 

再度呼龥閣下與本人共同執行我們共同肩負之保證憲 

法秩序確受尊重之責任。 

在此目標之下： 

一.首先，本人謹促請閣下確切聲明，在獲致有 

關各方共同接受之解決方法前，閣下繼續認爲賽普勒 

斯共和國憲法及構成憲法一部分、並由閣下與本人共 

同簽字之各國際協定必須爲各方尊重爲有效憲法秩序 

並應確保其受此尊重一事，極爲重要。本人謹向閣下 

呼顢，賽普勒斯每一居民，不分社區、語言、宗敎及種 

族，無論基於任何其他理由，均應享受憲法賦予之權 

利與自由，不受任何歧視待遇。 

8 0 同上。 

二.閣下作此聲明後，本人請求部長會議依照憲 

法規定，由全部希裔及土裔部長出席，在綠線上某特 

定地點開會——會議地點之安全，應悉由聯合國賽普 

勒斯維持和平軍保證，因目前已無保證此項必要安全 

情况之其他途徑： 

(a) 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衆議院希裔議員關於建 

立徵兵制度之決定； 

(b) 安全部隊之分配與駐防，計及土裔社區居民 

受包圍之情況； 

(c) 安全部隊各單位中所作之任命； 

(d) 軍隊之組成與規模及其經費（財務辦法）； 

(e) 憲法第一二三條第三項及第一三二條之執 

行； 

(f) 戰爭物資及各類炸藥之輸入賽島； 

(g) 參照憲法規定，檢討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 

十一日以來僅由部長會議中希裔部長就有關外交、國 

防及安全事項所作決定。 

本人切盼閣下對此一請求作覆。 

本文件抄本已分送聯合國秘書長及保證賽普勒斯 

共和國憲法秩序之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土 

耳其共和國及希臘王國政府。 

赛 普 勒 斯 副 總 統 

(簽名）Fazil K U Ç Û K 

文件S/5745 

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巴基斯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〔 一 九 六 四 年 六 月 日 〕 

茲奉本國政府訓令，並依安全理事食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規定，本人 

謹請被邀參加安全理事會卽將召開會議對種族隔離問題之討論，惟無表決權。 

巴 基 斯 坦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

(簽名）V. A . H A M D A N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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